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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5/2021_2022__E5_A4_A7_

E8_BF_9E_E5_B8_82_E4_c80_305276.htm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大连市生产经营性建设项目安全设施治理规定的通知 大

政发 [2007] 100号 各区、市、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各直属机构，各有关单位： 现将《大连市生产经营性建设项

目安全设施治理规定》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二○

○七年十月十七日大连市生产经营性建设项目安全设施治理

规定 第一条 为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

针，确保生产经营单位设备设施符合国家相关安全技术标准

，有效防止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大连市

行政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新建、改建、扩建的生产经营性建

设项目和技术改造、引进的生产经营性建设项目（以下统称

建设项目）。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第

三条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必须符合国家相关安全技术标准，必

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以下简称“三同时”）。建设项目安全设施可行性研究、初

步设计和竣工，须经审查同意、验收合格。未经审查同意的

，建设项目不得进行施工；未经验收合格的，建设项目不得

投入生产和使用。安全设施投资应当纳入建设项目概算。 第

四条 建设项目中引进的国外技术设备的安全设施应当符合我

国相关安全技术标准。 第五条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



工作由安全生产监督治理部门统一监督和治理，并实施属地

治理、分级负责的原则。其他有关部门应按其职责对建设项

目安全设施“三同时”实施监督和治理。 （一）建设项目投

资治理部门应将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纳入建设项目

治理程序，对未进行安全设施“三同时”审查的建设项目，

不予办理有关行政许可手续。 （二）建设项目投资治理部门

、行业治理部门、技术改造核准部门和行政主管部门等，应

当监督和指导建设、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贯彻执行本规

定。在组织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审查和总体竣工

验收时，应有安全生产监督治理部门参加，并应将建设项目

年度计划抄送安全生产监督治理部门。 第六条 建设项目安全

设施“三同时”工作，按照投资额度和行业划分，实行建设

单位自行审查验收和由建设单位上报安全生产监督治理部门

组织审查验收的办法。具体投资额度和行业划分及审查验收

程序由市安全生产监督治理部门商有关部门另行制定。 建设

单位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的全面实施负总责。对

本单位负责审查、验收的建设项目，应当依据国家相关安全

技术标准，组织项目治理、安全、生产、技术等相关部门或

委托安全评价机构进行“三同时”审查、验收；对安全生产

监督治理部门负责审查、验收的建设项目，应当委托项目设

计单位以外的具有国家规定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进行安全预

评价和安全验收评价，并向安全生产监督治理部门提交相关

资料，主动申报进行“三同时”审查、验收。其他相关单位

应按其分工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的实施负责。 （

一）设计单位应当依据经安全生产监督治理部门审查同意后

的安全预评价报告的要求进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并对



其安全设施设计负责。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应当有安全专篇，

而且应在相关篇章体现安全设施设计的内容。施工过程中如

需对原安全设施设计进行变更的，应当上报原安全设施设计

审查部门批准，未经审查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变更

。 （二）设备材料供给、工程施工和工程监理等单位，应严

格依据安全设施设计方案和施工图纸进行设备材料供给、施

工和监理，做到安全设施与建设项目主体工程同时施工，确

保安全设施设计方案的有效实施，并分别对设备材料质量、

工程质量和监理结论负责。 （三）安全评价机构应当严格按

照国家有关安全评价治理规定和安全技术标准，在其资质等

级范围内进行建设项目安全评价活动，并对其安全评价结果

负责。 第七条 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建设单位应当向安

全生产监督治理部门提交下列材料，申报进行建设项目安全

设施可行性研究审查： （一）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

项目建议书、计划书等）； （二）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报告

； （三）填报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可行性研究审核书》。 

安全生产监督治理部门应当组织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安全

评价机构和邀请相关技术专家等对安全预评价报告进行审查

，并依据国家相关安全技术标准和专家审查意见对修改、补

充、完善的安全预评价报告予以批复。对可行性研究符合国

家相关安全技术标准的，核发《建设项目安全设施可行性研

究审核书》。 第八条 建设项目工程施工前，建设单位应当向

安全生产监督治理部门提交下列材料，申报进行安全设施初

步设计审查： （一）建设项目立项批复等有关材料； （二）

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或方案设计、规划方案等）； （三）填

报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初步设计审核书》。 安全生产监督



治理部门应当组织相关人员或委托相关机构对建设项目安全

设施初步设计进行审查。对安全设施初步设计符合国家相关

安全技术标准的，核发《建设项目安全设施初步设计审核书

》。 第九条 建设项目竣工后投入生产和使用前，建设单位应

当向安全生产监督治理部门提交下列材料，申报进行建设项

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 （一）建设项目安全设施施工质量等

有关材料； （二）建设项目安全验收评价报告及其存在问题

整改确认材料； （三）填报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验收审核

书》。 安全生产监督治理部门应当组织建设单位、安全评价

机构等有关单位和邀请相关技术专家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进

行综合评审、现场检查。对竣工验收符合国家相关安全技术

标准的，核发《建设项目安全设施验收审核书》。 第十条 违

反本规定的，由安全生产监督治理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

定予以处理。由此发生伤亡事故或造成严重后果的，由有关

部门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第十一条 各区市县人民政府可

依据本规定制定本地区建设项目安全设施治理实施办法。 第

十二条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